
河南省医疗保障局文件

河南省医疗保障局

免予处罚清单》的通知

豫医保办〔2022〕11号

关于印发《河南省医疗保障领域轻微违法行为

各省辖市、济源示范区医疗保障局，巩义、兰考、汝州、滑县、

长垣、邓州、永城、固始、鹿邑、新蔡县(市)医疗保障局，局

机关各处室、局属各单位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和《河南省优化营商环境条

例》关于“不予行政处罚”的规定，结合《河南省医疗保障基金使用

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》(豫医保办〔2022〕9号)要求，省局制

定了《河南省医疗保障领域轻微违法行为免予处罚清单》,现予印发。

各级医疗保障部门要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“法治是最好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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